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5 年4 月28日
                                                       府行救字第1150046738號
訴願人：周OO     地址：南投縣南投市00路0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就被繼承人周OO所有南投市OO段000、000-0地號（重測後：OOO段000、000地號）土地於土地登記簿經註記：「逾期未辦繼承登記75年6月1日起由南投縣政府執行代管」不服，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於民國75年間未據明確可信證明文件，即於被繼承人周OO所有南投市OO段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冊註記未辦繼承，致周OO所有前開土地後續遭列入未辦繼承土地標售程序並為訴外人吳OO得標取得所有權，使訴願人及家族財產遭受重大損失，原處分機關有重大行政瑕疵，應予查明更正云云。
理  由

1、 按土地法73條之1及「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處理要點」（89年7月25日停止適用，同日內政部另函頒「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規定，地方財稅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彙送之全國遺產稅稅籍資料，勾稽產出逾繼承原因發生一年之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歸戶資料，於每年12月底前送土地建物所在地登記機關，經登記機關向戶政機關查明土地權利人死亡資料及繼承人後公告或通知繼承人於三個月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者，由地政機關列冊管理15年，逾期仍未聲請者移請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是為落實憲法對人民財產權保障及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土地法73條之1就繼承開始逾1年未辦繼承登記土地規定列冊管理及移請公開標售強制手段，以督促繼承人儘速辦理繼承登記，確保地籍資料完整，合先敘明。
2、 惟按：
（1） 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2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3款、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三、訴願人不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訴願者。」最高法院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2） 訴願法第18條規定：「自然人、法人、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惟此所指利害關係，乃係法律上利害關係而言，不包括事實上利害關係，亦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因行政處分而直接受有損害者，始為相當，若僅具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事實上之利害關係者，並非所謂法律上利害關係（最高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45號判決參照）。
3、 本案原處分機關於民國75年間依「未辦繼承登記處理要點」第2點規定，以「稅捐稽徵機關」報送之死者歸戶卡資料辦理未辦繼承登記處理及代管作業於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簿冊註記「未辦繼承登記土地」乙事，實為地政機關依據土地法73條之1規定，將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物予以「列冊管理」的事實狀態，登載於地籍資料中，其目的在於提醒繼承人儘速辦理登記，並作為未來期滿移請標售之行政準備，本身並不直接發生、變更或消滅私法上的權利義務，不具行政處分規制效力，繼承人仍可隨時檢附相關文件向地政機關申請繼承登記，繼承人處分或移轉該財產之權利並不因此受到限制，是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所為未辦繼承登記註記概屬地政機關行政程序管理事實行為，非行政處分，訴願人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所許。
4、 又訴願人另稱祖父周OO先生於民國00年間就系爭土地申請暫緩收歸國有後續卻執行標售等作業，有重大行政違法乙事，經查南投縣政府以88年7月26日八八投府地用字第108889號准予系爭土地暫緩收歸國有，同時敦促儘速申辦繼承登記，系爭土地雖經移請國有財產局辦理標售，惟遲至111年7月5日始為吳OO得標取得所有權，期間歷經20餘年仍無法完成繼承登記，足證系爭土地有難以排除之事實上原因致無法完成繼承登記，從而訴願人或其直系尊親屬等均無法就本案系爭土地取得繼承人地位，對系爭土地不具法律上利害關係，自非依訴願法第18條得提起本案訴願之主體，併予敘明。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應不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
條第3款、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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